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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LAW UPDATE 

2009 年 3 月 1 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股权出资登

记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股权出资的规范化。此前，股权出资在江苏、

浙江和上海地区进行了试点。这一措施的推出，也是

国家在经济危机背景之下刺激国内投资的一种举措。 

对《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的解读 INSIDE THIS ISSUE 

In this issue of “Corporate”, we update you on the new way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when setting up a company in China, 

based on the new rule promulgated on January 14, 2009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We 

brief you the contents on this new rule together with our 

understanding and comments thereof. 

If you want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please contact 
us at doroto@163.com. 

 

一、 何谓股权出资 

根据《办法》，股权出资是指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股

权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被投资公司”）的行

为。换言之，投资人不需要使用货币、房地产、知识产权等财产作为对公司的出资，而是将其在其他公司持有

的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新设立的公司或购买现存公司的增资。 

理解这一定义，须注意以下几点： 

(1) 股权公司必须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包括内资公司和外商投资公司，不包括非公司型的企业，亦不包

括外国公司。因此外国投资者不可以根据本《办法》以其持有的国外其他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国内

的公司。 

(2) 被投资公司必须是境内的公司，包括外商投资公司，但不得是其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非公司型实

体。 

(3) 就《办法》而言，这里的“投资人”是指境内的自然人和组织，外国投资者无法依据本《办法》进行投

资。但根据 2006 年施行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其

持有的符合规定的外国公司的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的股权或增资。这一股权支付的行为在本质

上即是股权出资。当然，鉴于涉及外商投资领域，《规定》中就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的做法作

出了诸多限制与《办法》中的规定迥异，在此不再详述。 

二、 作为出资的股权的条件 

作为出资的股权应权属清楚、权能完整并依法可以转让。对于权属清楚、可以转让应易于理解，但对于权能完

整的要求，很多人可能不大明白。简单而言，股权权能是指股权持有人可以基于其享有的股权实施的所有法律

允许的行为，如参加投票、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请求分配红利等。根据规定，下列股权不能用作投资： 

(1) 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此所谓“缴足”应指股东认缴注册资本后实际足额缴付出资。从字面理

解，如果股权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因为某个股权原因未全部实际缴付，则该公司的任何其他股东尽管足额

缴付了其份额的资本金，其仍无法以其持有的缴足的股权再行对外投资，似有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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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权上设定质押或被依法冻结。设定了质押的股权，其转让要受制于质权人的意志，无法自由转让，并有

被质权人强制执行的可能，因此以此股权投资不利于被投资公司的资本稳定。同理，冻结的股权亦无法作

为出资。 

(3) 股权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的。股权出资实质上即是股权的转让，如果股权公司章程规定股权不得转让

的，则该股东即无法将其股权转移至被投资公司。因此，被投资公司的其他投资人有必要就对股权公司的

章程进行调阅。 

(4) 股权转让需经批准的因已经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证书。这里应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以及国有企业的

股权。该等股权的转让须经外资管理部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事先同意。 

 

三、 出资期限 

根据《公司法》，一般而言，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缴纳注册资本的期限为两年（投资性公司为 5 年），即在缴纳

首次出资之后，其余资本金应在 2 年内缴足。而此次《办法》对于股权出资的期限规定为 1 年，即自被投资公

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投资人应当实际缴纳出资。据称，这是为了减少投资人滥用双重股东身份，利用同一股

权进行多家公司投资的风险。 

同时对于以股权缴纳公司增资的，应在被投资公司对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之前实际缴纳。即在增资情况下，股权

应先行过户至被投资公司名下方能变更被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相对于货币出资而言，这一规定显示了监管方

对于股权出资的谨慎态度。 

 

四、 出资程序 

(1) 评估作价。《公司法》要求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均要求进行评估作价。 

(2) 办理股权过户。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资的，股权公司应申请办理将该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被投资公

司，向被投资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修改章程并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以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出资的，应经过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或对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

记。 

(3) 验资。作为一项常规步骤，缴纳出资之后须进行验资，并有验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 

(4) 实收资本变更。被投资公司在接收股权出资后应申请办理实收资本变更手续，并换发营业执照。 

此外，除前述常规程序之外，股权投资的时候尚需注意完成下述程序和手续： 

(1) 股权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人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取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征求其他各股东是

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只有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方可以股权进行出资，否则其他股东可申请

法院宣告出资无效。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约定，则依照其约定办理。 

(2) 以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和涉及国有资产的股权出资，须符合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的股权变更和审批手续，以及

国有资产转让的审批手续。 

(3) 同时，《办法》规定，以股权出资的投资人应当签署股权认缴出资承诺书，就所认缴出资的股权符合出资

条件（即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进行承诺。 

 

五、存在的问题 

股权出资在拓宽投资渠道的同时，也存在其不利的一面。 

(1) 虚增资本增加交易风险。就《公司法》维持的资本充实原则而言，股权出资将进一步加重市场上资本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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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如，投资人 P 将其持有的在 A 公司中价值 100 万元的股权，作价 100 万元再行投资于 B 公司，那

么形成这样的结果：P 在未实际增加货币或实际财产的情况下，凭其仅有的 100 万元财产使得 A、B 公司

帐面上出现了共 200 万元的资本金，从而形成了 100 万元的虚增资本。如此一来，对于与 B 公司进行交

易的 

债权人而言，就会面临巨大的交易风险，毕竟 B 公司的资本金具有“水分”。 

(2) 关联交易增多损害债权人利益。股权出资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剧增，容易被不良商人

利用进行风险转嫁和利益输送，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六、律师提醒 

鉴于股权出资存在上述问题，本律师特此对相关人士作出如下提醒。 

(1) 被投资公司的其他共同投资人首先确定拟作为出资的股权是否符合股权出资条件，有必要对股权公司的章

程、工商登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情况等，以便确定所涉股权能否作为出资。同时，由于股权本身价

值的波动性，也有必要对股权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财务情况进行尽职调查，以判断该股权的价值是不是存

在贬值之虞。 

(2) 对与被投资公司进行交易的债权人而言，在交易之际亦有必要对股权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解，以便评估

交易风险。 

 
 

【下页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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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致信给我们！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above written content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